
重庆市荣昌区水利局

关于同意重庆兴荣弘禹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延续取水行政许可的决定
重庆兴荣弘禹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办理延续取水申请资料收悉。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460号令）和《重庆市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第158号令），经核查，我局决定同意你单位延续取水。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同意延续取水标的。兴荣弘禹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取水点位于荣昌区观胜镇凉坪社区8组桥亭子水库大坝上游100米左岸处，核定兴荣弘禹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年最大取水量40.15万m3，取水水源为地表水，取水方式为提水，取水用途为制水供水。

同意延续退水量、退水地点和退水方式。

三、本次延续后取水许可证有效期至2030年12月17日。有效期届满需延续取水，你单位应于有效期届满45日前，按照相关规定向我局提交延续取水申请相关材料。

四、本次换发的取水许可证有效期限内，若取水量、取水用途、取水水源或者取水地点、退水地点、退水量或者退水方式等取水标的发生较大改变的，你单位应按规定重新进行水资源论证和办理取水许可；若取水权人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向我局提出变更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五、取水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重庆市荣昌区水利局水资源与河长制工作科承担。你单位应按月呈报取水量和退水量，做好取水台账及用水统计工作，按年报送年度取水情况总结、取用水台账及下一年度取水计划，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税。

六、应进一步做好计划节约用水工作，加强取用水管理和定额管理，完善取水档案资料，保障取退水计量设施正常运行。

                          重庆市荣昌区水利局

2025年12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